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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理财产品投资者权益须知 

 

尊敬的投资者：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感谢您购买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产品管理人”）的理财产

品，请仔细阅读本《投资者权益须知》，行使您在本业务项下的权益。 

一、您投资的理财产品由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与管理，浙江桐乡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仅为理财产品的代理销售机构，非理财产品的发行机构与管理机构。为保障您

的合法权益，请您在进行投资时，警惕任何人与机构假借本公司理财产品之名推介、推销其

他类型金融产品。 

您投资的理财产品可能产生风险，在发生最不利情况下（可能但并不一定发生），您可能

无法取得收益，并可能面临损失本金的风险，产品投资风险由您自行承担，请您确认是否已

经认真阅读《理财产品投资协议书》、《销售（代理销售）协议书》、《理财产品说明书》、《风

险揭示书》等销售文件内容，清楚并了解您投资的理财产品的特点、投资方向、风险收益特

征等内容，综合考虑自身的财产与收入状况、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偏好等，独立

作出决策。 

二、理财产品购买流程 

（一）开立或持有代理销售机构账户，该账户用于本产品的理财资金划转及兑付，您应

确保持有本产品期间所指定账户不做销户。 

（二）接受并完成代理销售机构对个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为了及时更新您的

财务状况，明确您的投资目标，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的有效期为一年，若您的

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已过有效期或者在评级结果有效期内发生了可能影响您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的情形，请您在再次购买理财产品前，通过代理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电话银行等销售渠道重新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请您根据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选

择与您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理财产品。 

（三）请仔细阅读《理财产品投资协议书》、《销售（代理销售）协议书》、《理财产品说

明书》、《风险揭示书》、《投资者权益须知》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如有），确认已同意相关内容、

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并无疑问和异议后，签署相关销售文件，并办理购买手续。 

（四）代理销售机构营业网点、电子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可办

理理财产品的购买手续，请以代理销售机构最终实际发售渠道为准。 

三、关于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个人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填写风险评估问卷，以准确反映您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评估

问卷的填写、评分过程是代理销售机构对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过程。 

根据风险承受能力的不同，理财产品投资者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保守型投资者：不希望自己的投资本金承担风险，对任何短期波动都会感到不安，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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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通过承担风险换取额外收益，您适合投资于本公司风险评级为一级的理财产品。  

稳健型投资者：不希望自己的投资本金承担风险，愿意通过承担较小的风险获取更高的

收益，您适合投资于本公司风险评级为二级及以下的理财产品。 

平衡型投资者：愿意承担中等的投资风险和波动，愿意接受随时出现的短期损失，以期

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您适合投资于本公司风险评级为三级及以下的理财产品。 

积极型投资者：愿意承担较高的投资风险和本金损失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您适合投

资于本公司风险评级为四级及以下的理财产品。 

激进型投资者：愿意承担高的投资风险和大幅波动，且愿意通过承担几乎所有本金损失

的风险来博取更高的投资回报，您适合投资于本公司风险评级为五级及以下的理财产品。 

以上分类为产品管理人内部设置的标准，仅供参考。理财产品通过代理销售机构渠道销

售的，理财产品评级应当以代理销售机构最终披露的评级结果为准。 

风险评估的有效期为 1 年，超过 1 年未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或发生可能影响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情况，必须重新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四、关于理财产品信息披露 

本公司将以公告或与客户约定的形式进行理财产品信息披露。 

本公司理财产品信息披露的渠道包括但不限于：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wm.cqrcb.com）、代理销售机构网站、营业网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规定或与客户约定的形式；具体信息披露渠道和频率遵循《理财产品说明书》的约

定。信息披露的渠道如需变更，本公司将通过公告或与客户约定的形式告知。 

五、关于投诉与建议 

投资者对理财产品有任何投诉与建议，可通过以下渠道反映： 

（一）代理销售机构的工作人员； 

（二）代理销售机构客户服务热线：浙江桐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96596），负责受理和处理投资者对代理销售机构理财产品销售业务活动中的相关投诉

与建议； 

（三）投资者提出的关于理财产品发行与管理相关的投诉与建议，可通过代理销售机构

客户服务热线进行反映，代理销售机构客户服务热线仅为受理渠道，最终以产品发行与管理

机构处理结果或回复意见为准。 

 

 

【本人/本机构已阅读并理解前述权益须知】 

 

个人投资者签字： 

 

机构投资者（盖章）： 

 

机构投资者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